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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 7月 15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7月 15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131号 17楼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

（一）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

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二）审议议案：

议案一： 关于新材料公司股权回购事项解决方案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及会议讨论

（四）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议案

（五）休会，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六）网络投票结果产生后，宣布本次股东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后的表

决结果

（七）现场见证律师宣读《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八）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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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新材料公司股权回购事项解决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前提与事实

1、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与新华锦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锦集团”）于 2023年 6月 21日签署了《山东新华锦国

际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新华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

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新华

锦集团持有的山东新华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新材料公

司”）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16,115.57万元。

2、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山东新华锦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过渡期损益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中天运[2023]普字第 90007号），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亏损 34.0097 万元，交易总对价由 16,115.57 万元调减为

16,081.5603万元。根据双方已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对价分三期支付。截

至本协议签署日，上市公司已向新华锦集团支付了第一期和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合

计 11,246.8893 万元，剩余 4,834.671 万元尚未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新华

锦集团应积极配合青岛海正石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石墨”)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取得全部开展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资质证照、批复文件并具备开工条件，如无

法达成上述事项，则新华锦集团应在收到上市公司回购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退还/清

偿上市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其他款项及利息。

3、双方于 2023年 6月 21日签署了《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华锦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新华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

下简称“《补充协议》”，明确约定新华锦集团的业绩承诺期间为 2026年、2027年及

2028年（即“海正石墨”具备生产经营条件后 3个完整会计年度），新华锦集团承诺

标的公司在上述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 800万元、2,200万元、2,800万元；业绩承诺期结束后，标的公司三年经审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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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净利润低于新华锦集团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金额，新华锦集团应以本次交易获得

的交易对价为限，按“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三年累计实现

净利润数）÷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公式向上市公司支付现金

补偿，并应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30个工作日内完成补偿款项支付。

4、本次交易中，因海正石墨未在 2025年 12月 31日之前取得全部生产经营所

必需的资质证照、批复文件，不具备开工条件，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

新华锦集团需回购标的公司 100%股权，公司亦将不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公司

已于 2025年 12月 31日向新华锦集团现场送达《关于要求新华锦集团进行股权回购

的通知》（以下简称“《回购通知》”），要求新华锦集团自收到通知后 30个工作日

内向公司支付回购价款。截至目前，新华锦集团已被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裁定破

产重整，已无法按照《回购通知》要求的期限及金额，支付相应回购价款。

5、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海正石墨尚未取得全部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资质证

照、批复文件，不具备开工条件，新华锦集团应承担违约责任，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5,038.18万元。

二、新材料公司回购事项解决方案

基于上述事实，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经与新华锦集团及重整

管理人协商，公司拟与新华锦集团签订《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华锦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新华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结算

协议》（以下简称“《结算协议》”），就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结算，上市公司应支付

的剩余股权转让款与新华锦集团需支付的违约金进行抵减，上市公司就抵减后的差

额 203.51万元在新华锦集团重整程序中申报普通债权，标的公司仍由上市公司持有，

并对《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部分条款予以豁免。

（一）《结算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甲方：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



6

2、《结算协议》主要条款

（1）股权转让协议结算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不再承担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责任，乙方需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共计 203.51万元。甲方有权就该笔违约金向乙方申报债权，并依法参

与破产财产分配、行使受偿权利。

（2）豁免股权回购义务

甲方同意，豁免乙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第 5.3条项下约定的标的公司股权回

购义务，甲方不再依据该条款向乙方主张其他任何回购相关权利，不再要求乙方履

行协助变更海正石墨采矿权所涉矿区的土地性质、办理海正石墨生产经营所必需的

资质证照、批复文件等义务，标的公司股权仍由甲方持有。

（3）豁免业绩补偿义务

甲方同意，豁免乙方在《补充协议》第二条（业绩承诺期间）、第三条（业绩

承诺金额）、第四条（业绩承诺补偿金额的确定和实施）、第五条（补偿程序）项

下约定的业绩承诺义务及业绩补偿义务，甲方不再依据该等条款要求乙方承担业绩

承诺及业绩补偿相关违约责任。

（4）本协议的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

①本协议自甲方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②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经协商一致可对本协议的条件或条款进行修改或补充，

并签署书面变更协议和/或补充协议。

③该等变更协议和/或补充协议的内容与本协议如有不一致的，以该等变更协议

和/或补充协议的内容为准。

（二）本解决方案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解决方案有利于上市公司与新华锦集团就标的公司股权回购问题的妥善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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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算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不

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上市公司无需再承担剩余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义务，有利于公司中长期资金

支出规划，更好地满足公司主要经营所需。

4、标的股权继续由公司持有，完整保留新材料业务布局，公司可自主根据行业

政策、市场形势灵活规划资产运营与盘活方案。

以上，请审议。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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